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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首先衷心祝贺你成为东方学院大家庭

中的一员，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热烈欢
迎你的到来！

这里是你人生旅途中新的起点，美好
的大学生活正在向你招手，秀丽的校园风
景，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知识渊博的学者教授……你将在这
里，充实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能力。
大学生活带给你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希望你能继续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在新的环境中笃学精进，学有所成，
度过宝贵而美好的大学时光。但同时也应
该意识到大学不是梦想中一劳永逸的天
堂。这里，同样不思则罔，不学则怠，不
进则退。在可以自主的选择生活和学习方
式的同时，不要流连沉湎，不要自我放
纵，自我消沉，而应时刻自律自严，自信
自强，树立远大理想，肩负起时代的伟大
使命。

对于勤奋者来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是美好的。相信经过大学的锻炼与培养，
你必将成为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祝愿你一路顺风，平安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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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新 生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级新生入学须知2013

一、

二、

三、

新生必须按规定日期到学校办理

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当向

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

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

资格。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

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入学资格进行复查。

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

合格者，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

至取消入学资格。

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

者，一经查实，学校取消其学籍。情节恶

劣的，请有关部门查究。

新生必须凭“入学通知书”来学

校报到处报到并办理有关入学手续，报到

须携带：

1、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户籍证明或户口本复印件、正面免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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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彩照七张；

2、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

3、被我校正式录取的 2013级新生

（包括非浙江省的生源）户口是否迁移至

校所在地，由学生本人自愿决定。需迁移

户口的新生必须在开学报到时凭新生录取

通知书迁入我校，报到时未迁入的入学后

就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户口迁入我

校，在办理迁移户口时，应注意：①迁移

证上的姓名、出生年月应与“入学通知

书”中的姓名和“居民身份证”中的姓

名、出生年月一致，不得涂改，若有差

错，须发证部门更正，并加盖校对章方可

有效。②户口迁移证必须注明迁入浙江省

海宁市，并注明迁入；

新生报到时间为9月7日（星期六），

报到地点为：

浙江财经

大学东方学院历来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并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同学们

解决上学的经济问题。如果你家庭经济困

四、报到时间和地点

东方学院长安校区（海宁市

长安镇仰山路2号）。

五、家庭困难学生请注意：

难，需要得到学校或银行贷款解决经济困

难问题的请认真了解《高等学校学生资助

政策简介》里的相关介绍，并如实按要求

填写书内附表《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

查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用），以及随

通知书寄发的表格《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学生家庭情况调查及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申请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用）。

根据国家教育部教体艺司函

〔2013〕13号和浙江省教育厅浙教电传

〔2013〕196号文件精神，2013年9月1日

起统一执行2013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对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体质健

康测试，测试项目为：身高、体重、视

力、肺活量、50米跑、1000米跑（男）、

800米跑（女）、坐位体前屈、立定跳

远、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

（女）9个项目。2013级新生将在开学报

到后组织实施测试工作，希望2013级新生

在暑期积极准备，以良好的状态迎接进入

大学后的第一次体质健康测试。

1、新生赴校乘坐火车者，可凭“入

六、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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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知书”向当地火车站购买半价学生

票。请注意安全。

2、在新生规定报到当天，学校在杭

州火车东站、火车城站、杭州九堡客运中

心和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设有接待点，

有专车接送。接送时间为上午8：30至下

午16：30止。

3、新生报到自备车来校驾车路线：

（1）、走杭浦高速（杭州至上海浦东）

从“长安、盐仓”出口，下来后往右（长

安方向）转弯直行二公里过红绿灯后从东

大门入校区；（2）、走杭州绕城高速东

线（上海方向）从“许村”出口，往右

（海宁方向）转弯走S101省道（东西大

道）直行三公里可直达校区；（3）、走

杭州绕城高速从下沙出口后第一个红绿灯

左转走文汇北路，过星星港弯后直行四公

里到S101省道（东西大道）右转二公里可

直达校区；（4）、从沪杭高速的长安出

口，右转直行二公里可到达校区。

4、新生报到乘公交车来校者，有下

列车次可以到达下沙校区后换乘公交

868路专线到东方学院长安校区下车：

快速公交 B1线，黄龙公交集散中

心 汽车东站——下沙高教园区东区

（浙江财经大学）；

B支4线，时代电子市场——下沙高教

园区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K401，马市街（浙二医院）——下沙

高教园区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K210（夜间线），城站火车站——下

沙高教园区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K525路，城站火车站——下沙高教园

区文溯站；

223路，武林广场(东跑道 ) ——下沙

高教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K369路，下沙商贸城 ——下沙高教

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K370路，下沙商贸城 ——下沙高教

东区（浙江财经大学）。

5、乘坐火车到海宁站后可乘坐公

交：220路（直达长安校区门口）、123路

（直达长安镇）；乘坐高铁到海宁西站后

可乘坐公交车到达长安校区。

6、杭州市区可以乘坐k868路专线下

行（大关北-海宁皮革城），途径九堡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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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客运中心，在学院路口下即到长安校

区。

8、报到咨询电话：

东方学院：0571— 87571500

87571501

88922733

传 真：0571— 88922733

87571133

请 关 注 学 校 网 站

（ http://www.zufedfc.edu.cn/），及时了解

相关具体工作安排。

9、新生入学手机号选择可在报到当

天现场办理。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2013年7月

7、学校规定新生不准将电脑带入宿

舍。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级新生缴费须知2013

各位新同学：

应缴学费总额=学费+住宿费+代管

费。

祝贺你高考及第，欢迎你成为我院

学生，成为计划财务部服务的对象。为

了尽可能降低同学携带现金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简化缴款程序和环节，方便缴

费，学院采用建设银行代收学费服务系

统进行收缴学费。为了使你进一步熟悉

这一缴费办法，特将具体缴费方式通知

如下：

一、学生报到时需交费用

1、学费包括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

专业学费按学年计收；学分学费按学年

预收，据实结算，四年制本科专业培养

方案学分标准为160学分，每学分150

元。具体标准如下：

http://www.zufedf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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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宿费：一楼每生每学年1200元，
其他楼层每生每学年1500元；

3、代管项目：1353元。
其中：教材费第一学期预缴500元（多

退少补）、卧具费555元、体检费18元（高
校按规定复检）、伙食费100元(已打入一
卡通）、保险费180元（其中：商业保险
15元/年·生，大学生保险30元/年·生，采
取四年预收的原则）。

二、省内学生缴费方法
同学可在2013年8月18日起至2013年

9月6日期间就近在本省任何一家
所属储蓄网点免费办理缴费手续。在办理
缴费手续时向银行柜台人员提供

办
理完毕后，请将银行打印并盖好
章后的 保存好，待新学年
报到时，由院计划财务部通知各班级，统
一到计划财务部换取正式学费收据。

注：卧具费和保险费都采取自愿原
则，为方便新生，我院统一预收，学生缴
款总额应包含卧具费和保险费，如果到校
后学生不愿学院代购卧具和统一参保的，
学院将在一定的时间内退回相应款项。

建设银行

学院代码
“08140”，学院名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本人的身份证号，办理缴费。

“现讫”
银校通缴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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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外学生缴费方法

省外学生请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自

2013年8月18日至2013年9月6日期间就近到

当地或所在省任一家

办理个人电汇缴费

手续，将学费汇入学院的指定账户内（账

号： ）。

样单如下：

建设银行对公营业点

（分理处或支行以上）

10133061678122959900820103

电汇单

·11·

银校通缴款凭证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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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后，请将回单保存好，待新学年报
到时，院计划财务部通知各班级，统一到计
划财务部换取正式学费收据。若省外学生暑
期留校或在浙江省内学生因各种原因携带现
金到校均可采用省内学生缴费的方法在学院
附近任一家建行储蓄所办理缴费手续。

为保证缴费准确无误，请你在缴费时务
必按录取通知单上的姓名、本人身份证号和
应交款数字正确填写本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并足额缴费，勿少缴或多缴。
四、为方便新生入学后各项学生费用的

发放，计划财务部已为每位新生办了中国建
设银行储蓄卡（新生报到时需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在入学时发给各位，

请学生们务必妥善保管。学
生若发生卡遗失、被盗等情况，请务必及时
到学院计划财务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地
址：行政楼一楼财务报销大厅 0573—
87571153。
收费咨询电话（周一至周五8：30—

11：30 13：30—16：00）
建行文华路支行：0571—88923256

88923257

注意事项：

该卡仅用于今
后四年学院发放勤工助学金、各类奖学金、
国家规定的各类补贴及毕业前学费清算等，
与缴学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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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填 写 栏

汇 款 人

收 款 人

银 行 打 印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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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寝室公寓化管理有关事项说明

为实施公寓化管理，使学生宿舍更
加整齐、美观，同时也为了方便新同
学，学校对学生床上用品通过招标方式
确定生产厂家按统一规格、款式、花样
进行生产，由厂家以优惠价向学生直
销，学校免费提供相关服务。床上用品
包括盖棉胎（6斤）1条、垫被（4斤）
1条、云丝被1条、三件套（被套、床
单、枕套）2套、蚊帐1顶、枕心1只、竹
席 1条、牛筋包 1只，每套价格555.00
元。

为了便于厂家定量生产，同时也为
了学校在同学们报到前及时做好相关服
务工作，请 务
必在收到入学通知书三天内认真填写下
表，并于8月25日之前寄回浙江省海宁市
长安镇仰山路2号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学生工作部章莉萍收（邮编314408）。

不需购买床上用品的同学

·15·

学院计划财务部：0571—88922760
（8月1日-8月31）

0573—87571153
（9月1日以后）

五、学生保险
学生保险是专门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

公益性质的险种，具有保费低、保障高的特
点，是社保的有效补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
重要保障之一。学生保险包括商业保险和大
学生保险。其中商业保险费用采取学生本人
承担50%和学校贴补50%的优惠政策，费用
为每年15元，一次性收费四年即60元，报销
项目为意外伤害和住院费用等；大学生保险
每年30元，由学生全部自己承担，一次性收
费四年即120元，报销项目为规定病种险种
和住院费用（大于800元）等。学院对报到
新生统一参保，采取预收费用，如果到校后
学生不愿参保，由各分院统一上报学院，学
院将在一定的时间内退回相应款项。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计划财务部
2013年7月

六、报到期间，除本须知规定的收费项
目以外，请勿轻信其他以学校或个人名义收
取的收费或转账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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